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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現退役後備指揮部士兵收集交付軍事機密案

蔡麗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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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撰文時任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官，審稿：許祥珍、林錦鴻。
2 參考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官 110 年度偵字第 2、5、6 號起訴書、110 年度偵字第 5、7、8 號、

111 年度偵字第 1 號追加起訴書。

壹、前言

共諜無所不在，即使是昔日軍

中同袍，亦須謹慎防範其接觸、邀宴

之目的，敵我意識得再強化，尤其是

我國與中國大陸長年維持武力對峙狀

態，中國大陸不斷威脅以武力犯臺，

持續強化軍事整備與灰色地帶行為襲

擾，擴大間諜網之範圍，滲透我國各

階層領域，對我國國防安全威脅與日

俱增，若是我國軍事機密不慎外洩於

中共，將足以使國家及軍事作戰安全

或利益遭受重大損害，甚而肇致軍事

作戰重大挫敗等不利益，危害國家與

軍事安全甚鉅。本文即以現退役士兵

收集、交付軍事機密案件為例，說明

案件偵辦過程及偵辦中所發覺之問

題，並提供參考策進作為。

貳、事實摘要 2

一、陳○○（下稱陳姓退役密碼譯電

兵）前係服役於嘉義後備指揮部

擔任密碼譯電兵，負責電報機、

代碼、譯碼等業務，且於服役期

間之某次任務，認識服役於雲林

後備指揮部擔任高勤官駕駛兼傳

令之陳○○（下稱陳姓傳令兵），

陳姓傳令兵則於服役期間，分別

認識同在雲林後備指揮部服役之

王○○、曾○○、游○○及胡

○○（下稱王姓、曾姓、游姓及

胡姓士兵）等人。嗣於民國 107
間，陳姓退役密碼譯電兵退伍

後，因前往劉○○經營之宮廟算

命，乃經由劉○○之安排，前往

大陸地區認識中共軍事情蒐機構

於泉州辦公室之統戰人員「陳兆

銘」（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對

外以「海峽交流協會」兩岸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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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政研室調研員身分自稱），「陳

兆銘」乃允以提供資金開設飲料

店及給付酬金為代價，並自費設

宴款待及招待旅遊，利誘、吸收

陳姓退役密碼譯電兵配合劉○○

共同替中共軍事情蒐機構工作，

返臺接觸軍中現職或已退役之舊

識、同袍，執行收集、交付中華

民國國防應秘密文書（兼屬依國

家機密保護法核定之國家機密、

軍事機密，以下簡稱軍事機密）

之情蒐任務。陳姓退役密碼譯電

兵返臺後，即與劉○○基於意圖

危害國家安全之犯意聯絡，分別

為下列行為：

（一）於 108 年 2 月間，由王姓士

兵利用外膳宿之機會，將軍事機

密影像檔案傳送至陳姓傳令兵持

用之手機，陳姓傳令兵隨即轉給

陳姓退役密碼譯電兵，由陳姓退

役密碼譯電兵於同年 3 月 6 日，

將前揭軍事機密影像檔案存入其

住處之桌上型電腦內，再轉存入

記憶卡，嗣於同年 3 月 20 日至 3

3 108 年 5 月 12 日修正施行之國家機密保護法第 32 條：
 洩漏或交付經依本法核定之國家機密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4 108 年 5 月 12 日修正施行之國家機密保護法第 34 條：
 刺探或收集經依本法核定之國家機密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刺探或收集依第六條規定報請核定國家機密之事項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月 22 日帶往大陸地區，與劉○○

共同交付「陳兆銘」以換取報酬。

（二）於 108 年 3 月間，與陳姓傳

令兵共同向時任雲林後備指揮部

無線電及資訊業務士兵之曾姓、

游姓及胡姓士兵等人，收集渠等

職務上所接觸之國家機密，但遭

渠等拒絕而未遂。

（三）於 108 年 2 月 20 日前之不詳

時間，自行向不詳人士收集國家

機密，並以手機逐頁拍照後，於

同年 2 月 20 日，存入隨身碟內，

再於同年 3 月 6 日轉存入其住處

之桌上型電腦內。嗣於同年 3 月

20 日至 3 月 22 日帶往大陸地區，

與劉○○共同交付「陳兆銘」以

換取報酬。

二、所犯法條

陳姓退役密碼譯電兵及陳姓傳令

兵，係共同涉犯 108 年 5 月 12 日修

正施行國家機密保護法第 32 條第 1
項 3、第 34 條第 1 項 4 之交付、收集經

依該法核定之國家機密等罪嫌，王姓

士兵涉犯陸海空軍刑法第 20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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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 5、第 22 條第 1 項前段 6、第 21
條 7 之交付、收集職務上所持有關於中

華民國軍事上應秘密之文書罪嫌，經

向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下稱臺南

高分院）提起公訴，並經臺南高分院 8

分別判處有期徒刑 2 年、1 年 4 月及 1
年 6 月，嗣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而確

定。

參、檢討

一、軍事機密宜加強管制

我國現役軍人遭中國大陸軍事情

報機構人員吸收利用之層級，有逐漸

下降之趨勢，依渠等之層級，本應無

法輕易接觸到軍事機密，但卻可透過

營區設置之電腦設備，連上該營區域

網路共用硬碟之方式，輕易下載軍事

機密，再列印出來夾帶出營區，可見

軍中關於軍事機密之管制措施宜予加

強。即除非特定層級之軍官，其餘人

5 陸海空軍刑法第 20 條：
 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軍事上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電磁紀錄或物品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戰時犯之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洩漏或交付前項之軍事機密於敵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因過失犯第一項前段之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戰時犯之者，處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陰謀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6 陸海空軍刑法第 22 條：
 刺探或收集第二十條第一項之軍事機密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戰時犯之者，處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

 為敵人刺探或收集第二十條第一項之軍事機密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戰時犯之者，處無
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或陰謀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7 陸海空軍刑法第 21 條：
 洩漏或交付職務上所持有或知悉之前條第一項軍事機密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8 參考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10 年度軍訴字第 1 號刑事判決。

員應不可接觸到軍事機密，且應依渠

等之「接觸方式」（紙本或電腦網路

連線）留下相關紀錄，以供日後追蹤

查考，避免不當外洩。

二、進出軍區攜出入物品宜嚴加檢查

及管制

我國現役軍人同意配合收集、交

付軍事機密時，中國大陸軍事情報機

構人員通常會提供「特製手機」，以

供渠等攜入營區內快速拍照收集後，

直接透過通訊軟體傳送交付各種軍事

機密，例如：將手機的照相機功能

更改至計算機功能上，或以通訊軟體

傳送檔案後，隨即自動刪除且無法復

原，甚或開機密碼無法破解等。此類

「特製手機」縱使經查扣，並送請法

務部調查局資安鑑識實驗室進行數位

鑑識，亦常無法順利讀取其內之檔案、

圖片等資料，造成相關證據蒐集之困

難度增加，故為防範此類案件頻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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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軍事機密外洩，應對現役軍人進

出營區所攜出入之物品嚴加檢查及管

制。

肆、策進

一、鼓勵遭接觸之現役軍人，勇於提

出檢舉

共諜無所不在，為使共諜無所遁

形，應強化現役軍人之敵我觀念，在

營區內多加教育宣導，鼓勵遭接觸之

現役軍人勇於向軍中長官或各地調查

處站、憲兵隊等司法警察機關提出檢

舉，再由司法警察機關報請管轄之檢

察署檢察官指揮偵辦，方可即時遏阻

共諜繼續滲透擴大。

二、運用科技設備提高軍事機密之管

制措施

有鑑於現今各式高科技產品及其

設備，可促使各種文件、圖片、訊息

之快速流通，各軍事單位對於軍事機

密之保管、監控機制容易受限，故建

議可考慮多加運用先進之科技設備，

例如：於嫌疑人移動軍事機密文件、

夾帶軍事機密出營區，甚或是持「特

製手機」接近、拍攝或傳送檔案時，

能自發性啟動預警、蒐證等功能，如

此對於此類案件之防範或偵辦均有所

助益。

伍、結論

中國大陸軍事情報人員長年透過

各種管道，利誘我國國軍官兵收集、

交付軍事機密之情形，非可等閒視之。

共諜之滲透無孔不入，軍隊內部應加

強教育宣導，軍事機密更須加強管制

措施，一發覺有共諜滲透之情事，應

立即通報司法警察機關，並報請管轄

之檢察署檢察官指揮偵辦，迅速查緝，

以維護國家安全，杜絕中國大陸勢力

不法滲透國軍各單位。




